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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

各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松鹤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

事 9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4 人，为曹斌、瞿吾珍、孙舒云、

唐国华），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孙松鹤、曹斌、 

吴长峰、瞿吾珍、孙舒云、付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职务。  

经审核，被提名人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对应岗位职责的要求。 

议案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审议通过了孙松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审议通过了曹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吴长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4）审议通过了瞿吾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5）审议通过了孙舒云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6）审议通过了付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4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对每位董

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叶春晖、黄

健峤、郑金都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2024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章程》的

规定，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

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职务。 

议案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审议通过了叶春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黄健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郑金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已按照《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

了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后才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每位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

票制进行逐项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具体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内容。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0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曼卡龙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孙松鹤先生，1963 年生，中国国籍，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无永久境外居

留权，大专学历。曾任萧山区司法局公证员、萧山市万隆珠宝商城经理、杭州万

隆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经理、浙江万隆珠宝有限公司经理、万隆曼卡龙珠宝经理；

现任中国宝石协会常务理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目前，孙松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421,263 股，通过浙江万隆曼卡

龙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4,460,000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除与董事孙舒云女士为父女关系外，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曹斌先生，1964 年生，中国国籍，拥有希腊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

级经济师。曾任职杭州市萧山税务局、杭州万隆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

江万隆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隆曼卡龙珠宝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曹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261,336 股，通过浙江万隆曼卡龙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0,920,800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长峰先生，1979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

万隆曼卡龙珠宝人力资源经理、万隆曼卡龙珠宝人力资源经理、公司人力资源经

理、公司区经理、公司大区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吴长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31,385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瞿吾珍女士，1970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

杭州万隆黄金珠宝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浙江万隆珠宝有限公司采购负责人、万隆

曼卡龙珠宝商品总监；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瞿吾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07,366 股，通过浙江万隆曼卡

龙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96,4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舒云女士，1990 年生，中国国籍，拥有意大利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意大

利马兰欧尼设计学院，本科学历。曾任职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首席设计师。 

截至目前，孙舒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与实际控制人、董事孙松鹤先生

为父女关系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付杰女士，198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国

注册会计师；曾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审计师、中



  

国惠普有限公司财务分析师、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经营分析师、珀莱雅化

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付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叶春辉先生，197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美国康奈尔

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现任宁夏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MBA特聘教授、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调查数据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司独

立董事。 

截至目前，叶春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健峤先生，199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副教授；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管理系教师、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黄健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郑金都先生，196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一级律师。现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十届理事



  

会副会长，浙江省法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杭州市三门商会会长，杭州联合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截至目前，郑金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